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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ble Department Store Holdings (China) Limited
歲寶百貨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2）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物業以開設新百貨店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1年5月6日，歲寶百貨（深圳）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該
物業。該物業之收購價為人民幣262.5百萬元（相等於約313.9百萬港元）。董事
擬以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源支付收購價，而這將不會影響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的用途。董事擬於2013年在該物業內開設新百貨店。

由於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章）超過5%但低於
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定義見
上市規則）。

背景資料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1年5月6日，歲寶百貨（深圳）就收購事項訂立買賣協
議。該物業之收購價為人民幣262.5百萬元（相等於約313.9百萬港元），而這將不
會影響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董事擬於2013年在該物業內開設新百貨店。

該土地及該物業的資料

該土地位於中國深圳寶安區沙井鎮北環路與中心路交滙處，地盤面積約為50,032
平方米。按照計劃，該物業將包括一個三層的商業平台，預期總樓面面積不少於
35,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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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由相關中國政府機關發出的該土地的相關土地使用權證，土地使用權授予禾
興隆實業。土地使用權的年期將於2054年10月28日屆滿。禾興隆實業已就於該土
地興建該物業從相關中國政府機關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
證及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然而，禾興隆實業並未就該物業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
證。

假設該物業已如買賣協議所述完成，根據一名獨立物業估值師進行的估值，其於
2011年3月24日的估值為人民幣360.0百萬元（相等於約430.5百萬港元）。

中國法律顧問已確認，(1)該土地由禾興隆實業擁有，並且不附帶任何第三方權利
或產權負擔；(2)禾興隆實業已取得開始於該土地興建該物業的所有所需批准；及
(3)由於禾興隆實業並未取得該物業的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倘買賣協議各訂約方於
發出相關預售許可證前產生糾紛，則根據中國法例，買賣協議可能失效。

買賣協議

下表載列買賣協議的詳細條款：－

日期： 2011年5月6日

各訂約方： 歲寶百貨（深圳）（作為買方）及禾興隆實業（作為賣
方）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禾
興隆實業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收購價金額及付款時間表： 歲寶百貨（深圳）須根據買賣協議以下述方式分三期
向禾興隆實業支付合共人民幣262.5百萬元（相等於
約313.9百萬港元）作為該物業的收購價：－

• 須於買賣協議日期後三個營業日內支付該物業
的收購價的50%，即人民幣131.25百萬元（相等
於約156.95百萬港元）（「按金」）；

• 須於禾興隆實業就該物業取得預售許可證及各
訂約方訂立商品房預售合同後三個營業日內支
付該物業的收購價的40%，即人民幣105.0百萬
元（相等於約125.56百萬港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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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歲寶百貨（深圳）取得房地產證後三個營業
日內支付該物業的收購價的餘下10%，即人民
幣26.25百萬元（相等於約31.39百萬港元）。

就上述者而言，營業日指中國銀行一般開門營業的
周一至周五（中國公眾假期除外）。

董事確認，該物業的收購價乃歲寶百貨（深圳）與禾
興隆實業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以每平方米人民幣
7,500元的協定收購價作為基準。該收購價參考現行
市場價格並根據由一名獨立物業估值師所進行的估
值釐定，並因應該土地及該物業的目前狀況及該物
業僅可於2013年交付予歲寶百貨（深圳）使用而有所
折讓。

預售合同： 買賣協議的各訂約方須於禾興隆實業就該物業取得
預售許可證後10個營業日內訂立商品房預售合同。

就上述者而言，營業日指中國銀行一般開門營業的
周一至周五（中國公眾假期除外）。

交付該物業： 禾興隆實業須於2013年4月30日前完成興建該物業，
從而令歲寶百貨（深圳）可開始裝修該物業以於該物
業內開設百貨店。

禾興隆實業須根據買賣協議興建或委聘承包商開始
興建該物業及於2013年6月30日前（「交付期限」）向
歲寶百貨（深圳）交付該物業。禾興隆實業須確保全
面達成該物業的所有法定竣工驗收規定。禾興隆實
業須於2013年8月31日前將該物業交付予歲寶百貨
（深圳）。於交付該物業後須向歲寶百貨（深圳）提供
以下文件：－

－ 由認可測量機構就該物業的樓面面積所發出的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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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相關中國政府機關發出的文件以證明該物業
的興建工程已完成

－ 房地產質量保證書，禾興隆實業藉該保證書就
該物業於若干期間內的質量作出擔保，而倘該
物業於擔保期內出現任何瑕疵（因誤用或不可抗
力事件造成者除外），禾興隆實業須承擔維修成
本

－ 房地產使用說明書，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及法
規，禾興隆實業須於交付時向歲寶百貨（深圳）
提供

－ 收樓意見書

－ 竣工圖紙

倘該物業並未於交付期限前交付予歲寶百貨（深
圳）：－

－ 倘延誤少於90個曆日，禾興隆實業須於交付期
限後直至交付日期按日向歲寶百貨（深圳）支付
相等於該物業的收購價0.01%的款項；

－ 倘延誤超過90個曆日，歲寶百貨（深圳）有權
於交付期限後六個月內終止買賣協議。在此情
況下，禾興隆實業須於收到歲寶百貨（深圳）發
出的終止通知後10個曆日內向歲寶百貨（深圳）
退還其已支付的該物業的收購價連同利息。此
外，禾興隆實業須向歲寶百貨（深圳）支付相等
於該物業的收購價1%的款項作為賠償。倘該賠
償金額不足以彌補歲寶百貨（深圳）的損失，則
禾興隆實業須支付差額。

倘禾興隆實業未能向歲寶百貨（深圳）支付上述賠
償，禾興隆實業有責任向歲寶百貨（深圳）轉讓過戶
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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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交付該物業方面有所延誤，倘歲寶百貨（深
圳）決定不終止買賣協議，則禾興隆實業須於交付
期限後直至交付日期按日向歲寶百貨（深圳）支付相
等於該物業的收購價0.02%的款項作為賠償。

驗收該物業： 歲寶百貨（深圳）須於收到禾興隆實業的交付通知後
10個曆日內檢驗該物業。

倘歲寶百貨（深圳）認為該物業並不符合交付規定╱
條件，則歲寶百貨（深圳）必須透過填妥及交回收
樓意見書通知禾興隆實業，而禾興隆實業必須於收
到該收樓意見書後10個曆日內回覆及處理歲寶百貨
（深圳）的要求。倘禾興隆實業未能於時限內回覆及
處理該等要求，則將視為並未交付該物業。

發出房地產證： 禾興隆實業須負責於買賣協議日期後36個月內取得
房地產證。

倘由於禾興隆實業的行為或遺漏或錯誤而導致未能
於訂明的時間內取得房地產證，則禾興隆實業須自
交付日期後第240日起按日向歲寶百貨（深圳）支付
相等於該物業的收購價的0.03%的款項。

倘未能於訂明時間過後120個曆日內取得房地產證，
則歲寶百貨（深圳）有權於其後六個月內終止買賣
協議。在此情況下，禾興隆實業須於收到終止通知
後10個曆日內向歲寶百貨（深圳）退回歲寶百貨（深
圳）已支付的該物業的收購價連同利息。

即使在取得房地產證方面有所延誤，倘歲寶百貨
（深圳）決定不終止買賣協議，則禾興隆實業須於交
付日期後第240日直至歲寶百貨（深圳）取得房地產
證之日按日向歲寶百貨（深圳）支付相等於該物業的
收購價的0.01%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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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協議： 倘收購事項因買賣協議任何一方違約而未能完成，
則除買賣協議所訂明的任何其他賠償外，違約方須
向另一方支付人民幣20.0百萬元（相等於約23.9百萬
港元）作為賠償。

倘於歲寶百貨（深圳）根據買賣協議支付該物業的收
購價後因禾興隆實業違反買賣協議而未能完成收購
事項，並導致買賣協議因而終止，則禾興隆實業須
於終止後三個營業日內向歲寶百貨（深圳）全數退回
歲寶百貨（深圳）已支付的該物業的收購價加人民幣
20.0百萬元（相等於約23.9百萬港元）作為賠償。歲
寶百貨（深圳）有權就所產生的一切損失向禾興隆實
業追討進一步賠償。

就上述者而言，營業日指中國銀行一般開門營業的
周一至周五（中國公眾假期除外）。

其他主要條款： 倘禾興隆實業並未根據建築計劃興建該物業而令該
物業的樓面面積少於35,000平方米，則禾興隆實業
須按該物業所縮小的樓面面積的比例向歲寶百貨
（深圳）退回該物業的收購價。

收購事項的資金

董事擬以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源支付該物業的收購價，而這將不會影響全球發售所
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訂立買賣協議的原因

根據鄰近該土地的同類物業的目前租金水平，董事認為，倘本集團決定租用該物
業，則本集團於每年所產生的租金將超過人民幣13.2百萬元（相等於約15.8百萬港
元）。按此基準及假設(i)租期為20年，(ii)租金可能每年被上調最少1%，預期本集
團所產生的總租金將為人民幣290.0百萬元（相等於約346.8百萬港元），此金額較
該物業的收購價為高。此外，董事認為，該物業位處黃金地段，預期將有利於本
集團業務且可能升值。於對該物業的建築計劃進行詳細的研究及審閱本集團可動
用的財務資源後，董事認為，收購該物業以開設新百貨店將符合本集團的利益。



7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
業條款公平磋商。經考慮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及收購事項可能帶來的利益後，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確認，買賣協議及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有關禾興隆實業的資料

禾興隆實業於2004年10月12日根據中國法例成立為有限公司。禾興隆實業的主要
業務為興辦實業、國內商業和物資供銷業（不含專營、專控、受限制的商品）。

有關歲寶百貨（深圳）及本公司的資料

歲寶百貨（深圳）於1995年11月9日在中國成立為中外合資有限公司，並自2009年
11月19日成為中國的外商獨資企業。歲寶百貨（深圳）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並主要從事經營百貨店的業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百貨店營
運及管理。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章）超過5%但低於25%，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定義見上市規
則）。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歲寶百貨（深圳）根據買賣協議收購該物業；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房地產證」 指 將由相關中國政府機關就該物業向歲寶百貨
（深圳）發出的房地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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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台灣；

「本公司」 指 歲寶百貨控股（中國）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312)，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其全部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交付日期」 指 禾興隆實業根據買賣協議向歲寶百貨（深圳）
交付該物業的實際日期；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全球發售」 指 如本公司日期為2010年11月5日的招股章程所
載由本公司進行股份的全球發售；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禾興隆實業」 指 深圳市禾興隆實業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例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一名獨立第三方；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
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
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該土地」 指 位於中國深圳寶安區沙井鎮北環路與中心路
交滙處的地塊，計劃將該物業建於其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

「收樓意見書」 指 收樓意見書，將於交付物業後由禾興隆實業
部份完成及向歲寶百貨（深圳）提供，載有有
關交付標準及條件及該物業的其他方面的資
料以便歲寶百貨（深圳）驗收該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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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 指 中國中央政府，包括所有政治分支機構（包括
省、市及其他地區或地方政府機構）及其機關
部門或如文義所指當中任何之一；

「中國法律顧問」 指 廣東眾誠律師事務所，本集團有關收購事項
的中國法律顧問；

「該物業」 指 中國政府機關准許於該土地上興建樓面面積
不少於35,000平方米的商業物業；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買賣協議」 指 歲寶百貨（深圳）與禾興隆實業就收購事項於
2011年5月6日訂立的買賣協議；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

「歲寶百貨（深圳）」 指 深圳歲寶百貨有限公司，於1995年11月9日於
中國成立的中外合資有限公司，自2009年11
月19日成為於中國的外商獨資企業，並為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平方米」 指 平方米；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歲寶百貨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楊祥波

香港，2011年5月9日

於本公告內，人民幣乃按1.0港元=人民幣0.8363元的匯率轉換為港元，概不表示
任何人民幣及港元金額可或曾可於相關日期以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祥波先生及楊筱妹女士，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趙晉琳女士、陳峰亮先生及江宏開先生。


